附件1

盐城大丰新奥恒新燃气有限公司
管道天然气收费标准定价方案
（征求意见稿）

根据《江苏省城镇管道燃气配气价格管理办法》（苏发改规发〔2025〕3号）、《江苏省定价目录》（苏发改规发〔2023〕3号）等文件规定，结合企业实际运营情况，拟制定盐城大丰新奥恒新燃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奥恒新公司”）管道天然气收费标准方案如下：
1、 基本情况
盐城大丰新奥恒新燃气有限公司成立于2023年12月，注册资本6000万元整。该公司特许经营期限自2023年10月10日起至2053年10月9日止。经营权地域范围为大丰区西南片，涵盖草堰镇、白驹镇、刘庄镇、小海镇。
2024年1月30日，经原行政审批局批准，西南区域中压管道项目单位由盐城大丰通裕天然气有限公司变更为盐城大丰新奥恒新燃气有限公司，除项目单位变更外，该项目的其他核准事项不变。目前，该区域中压管道项目已基本建成，具备通气条件。
二、定价方案
新奥恒新公司基于对目标服务区域当前实际用气需求、用户发展进度及区域发展规划的综合研判，对近期天然气市场进行了重新评估。预计在未来7-10年达产后，其日供气规模可达10万立方米，仍不足设计气量的50%。鉴于新奥恒新公司当前在该区域内工商业项目落地进度、居民用户接驳进度等客观情况。同时，为维护同城燃气价格的相对稳定，防止出现显著的价格差异，经综合考虑，新奥恒新公司配气价格暂按照我区现有三家城燃企业（大丰华润燃气有限公司、大丰港华燃气有限公司、中油中泰大丰燃气有限公司）配气价格的平均水平0.80元/立方米执行。
三、其他相关要求
1. 上述配气价格自发文之日起施行，试行期两年。试行期满后，我委将根据实际运营成本、供气规模、用户结构及相关政策规定，重新核定配气价格。同时，为保护用户权益，新奥恒新公司同期的非居民用户管道天然气终端销售价格不得高于本地区其他城燃企业的水平。
2. 居民用户及执行居民气价的非居民用户到户价格，严格按照《关于调整我区居民用管道天然气销售价格的通知》（大发改〔2025〕73号）文件规定执行。
3. 新奥恒新公司应严格执行本方案规定的价格政策，在营业场所显著位置和官方网站公示收费标准，自觉接受社会监督。同时，要加强内部管理，优化服务流程，做好价格政策宣传解释和抄表计量工作，妥善处理实施过程中的有关问题，及时回应社会关切，确保城镇燃气安全、稳定、持续供应。
4. [bookmark: _GoBack]新奥恒新公司在试行期内，应每年向我委报送经营状况、成本数据及用户发展情况等相关资料，为试行期满后价格调整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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